
法規名稱：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1 月 1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如下：

一、公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二、軍警學校及矯正學校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師。

第 3 條

1   為獎勵教學、研究、輔導與年度服務績效，以激勵教師士氣及鼓勵久任偏遠地區，發給公立學校

教師獎金，其類別如下：

一、國家講座主持人獎金，依附表一規定發給。

二、國家產學大師獎獎金，依附表二規定發給。

三、學術獎獎金，依附表三規定發給。

四、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獎金，依附表四規定發給。

五、特殊優良教師獎金，依附表五規定發給。

六、資深優良教師獎金，依附表六規定發給。

七、教學卓越獎獎金，依附表七規定發給。

八、教師參加競賽獎金，依附表八規定發給。

九、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獎金，依附表九規定發給。

十、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久任獎金，依附表十規定發給。

十一、行政工作獎金，依附表十一規定發給。

2   前項各款獎金之主管機關、發給條件、程序、數額及其他事項，依各附表之規定。

3   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一日施行。

第 4 條

教師於同一年度因相同事蹟，依本辦法獲頒不同類別獎金者，僅得擇一領取，不得重複；有重複

領取者，應主動繳回或由發給機關（構）學校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返還。

第 5 條

各主管機關辦理第三條第一項獎金，因情事變更或其適當性、公平性、合理性有疑慮時，應主動

檢討獎金類別或數額。



第 6 條

各主管機關擬增減獎金類別或調整第三條第一項各款附表所定內容者，應檢具下列資料，經教育

部會商其他相關機關後，報行政院核定：

一、增減獎金類別：獎金之定義與目的、發給條件、程序、數額與經費影響評估及相關資料。

二、調整第三條第一項各款附表所定內容：調整理由、經費影響評估及相關資料。

第 7 條

公立學校校長獎金發給，準用第二條第一款教師之規定。

第 8 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